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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首大学社保科 联系人：王老师

联系电话：0743-8239593

州工伤局电话：0743-8222191

用人单位及时送往工伤保险协议医院救治；情况紧急就近

急救，脱离危险后及时转入工伤协议医院治疗

各单位须 24 小时内将工伤事故报告学校人事处保险科及

湘西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

各单位须 3 个工作日内将工伤事故报告书送达学校人事处

保险科，5 日内学校将工伤事故报告书送达州工伤保险经办

机构

学校 30 日内向州工伤保险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书。如用

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提出申请的，受伤教职工本人或直

系亲属可在一年内提出申请

教职工接到工伤认定决定书、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后 30 日内

到湘西州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工伤保险待遇审核支付手

续

教职工发生

工伤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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